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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rticle/au/av/z/201908/20190802888064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商务部关于《关于修改<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

 

商务部研究起草了《关于修改<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

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出意见： 

1.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chinalaw.gov.cn），进入首页主菜单的“立法

意见征集”栏目提出意见； 

2.登陆商务部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mofcom.gov.cn）进入“征求意见”点击“《关于修改

<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>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”提出意见； 

3.电子邮件：tfswto2@mofcom.gov.cn； 

4.传真：010-65198905； 

5.信函：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，邮编：100731。 

请在电子邮件主题、传真首页和信封上注明“《关于修改<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

办法>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”。 

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22 日。 

 

 

商务部 

2019 年 8 月 7 日 

 

 

关于修改《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》的决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经商发展改革委同意，商务部决定对《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》作如下修改： 

一、将第三条修改为：“实施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品种为：小麦（包括其粉、粒，

以下简称小麦）、玉米（包括其粉、粒，以下简称玉米）、大米（包括其粉、粒，以下简称大米）、

食糖、棉花、羊毛以及毛条。 

实施关税配额管理农产品相应的税目及适用税率另行公布。” 

二、将第四条修改为：“小麦、玉米、大米、食糖、棉花进口关税配额分为国营贸易配

额和非国营贸易配额。国营贸易配额须通过国营贸易企业进口；非国营贸易配额通过有贸易权

的企业进口，有贸易权的最终用户也可以自行进口。” 

三、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食糖、羊毛、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由商务部分配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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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将第八条修改为：“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分别委托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省级发展改

革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委托机构）负责下列事项： 

（一）受理申请者的申请并将申请转送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； 

（二）受理咨询并将其转达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； 

（三）通知申请者其申请中不符合要求之处，并提醒其修正； 

（四）向经过批准的申请者发放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（以下简称《农

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）。 

委托机构名单另行公布。” 

五、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由境外进入保税监管场所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产品，

免予领取《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。” 

六、将第十条修改为：“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期为每年 10 月 15 日至 30 日（凭合

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）。 

商 务 部 、 发 展 改 革 委 于 申 请 期 前 1 个 月 ， 分 别 在 商 务 部 网 站 （ 网 址 为
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，下同）、发展改革委网站（网址为 http://www.ndrc.gov.cn，下同）上公

布每种农产品下一年度进口关税配额总量、申请条件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确定的当年度关

税配额农产品税目和适用税率。 

食糖、羊毛、毛条由商务部公布。小麦、玉米、大米、棉花由发展改革委公布。” 

七、将第十一条修改为：“商务部委托机构负责受理本地区内食糖、羊毛、毛条进口关

税配额的申请。 

发展改革委委托机构负责受理本地区内小麦、玉米、大米、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。” 

八、将第十二条修改为：“商务部委托机构根据公布的条件，受理申请者提交的食糖、

羊毛、毛条申请及有关资料，并于 11 月 15 日前将申请转报商务部（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

除外），同时抄报发展改革委。 

发展改革委委托机构根据公布的条件，受理申请者提交的小麦、玉米、大米、棉花申请

及有关资料，并于 11 月 15 日前将申请转报发展改革委，同时抄报商务部。” 

九、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每年 1 月 1 日前，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通过各自委托

机构向最终用户发放《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，并加盖‘商务部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专用

章’或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专用章’。” 

十、将第十八条修改为：“加工贸易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，海关凭企业提交

的在‘贸易方式’栏目中注明‘加工贸易’的《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办理通关验放手续。 

加工贸易企业未能按规定期限加工复出口的，应在到期后 30 天内办理加工贸易核销手

续。海关按加工贸易的有关规定执行。” 

十一、将第二十条修改为：“自境外进入保税监管场所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关税配额

农产品由海关按现行规定验放并实施监管。 

从保税监管场所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出库或出区进口的关税配额农产品，海关凭《农产

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按进口货物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。” 

十二、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：“分配给最终用户的国营贸易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量，在

当年 8 月 15 日前未签订合同的，最终用户可以委托有贸易权的任何企业进口；有贸易权的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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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用户可以自行进口。” 

十三、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：“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量的申请期为每年 9 月 1 日

至 15 日（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）。申请者的申请需由委托机构分别转报并同时抄报商

务部或发展改革委。 

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于申请期前 1 个月，分别在商务部网站、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公布农

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量的申请条件。 

食糖、羊毛、毛条由商务部公布。小麦、玉米、大米、棉花由发展改革委公布。” 

十四、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每年 9 月 30 日前，商务部将食糖、羊毛、毛条进

口关税配额再分配量分配到最终用户（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）；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

部将小麦、玉米、大米、棉花关税配额再分配量分配到最终用户。” 

十五、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：“对伪造、变造或者买卖《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的，

依照有关法律对非法经营罪或者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的规定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持有关税配额的最终用户有上述行为的，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及委托机构两年

内不再受理其进口农产品关税配额的申请。” 

十六、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：“最终用户连续两年未能完成分配其全部农产品进口关税

配额量进口，并在该两年内每年 9 月 15 日前将当年不能使用的关税配额量交还受委托的原发

证机构的，其下年度分配的关税配额量将按其最近一年未完成的比例相应扣减。” 

十七、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：“有关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和再分配的咨询需以书面

形式向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或委托机构提出，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或委托机构将在 10 个工作

日内作出答复。” 

 

 

 


